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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06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 06月 29日（星期四）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 25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2017年 06月 21日（星期三） 

四、现场会议议程 

1、主持人宣布开会，公布参会股东情况、董事、监事列席会议情况、见

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2、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3、向大会提交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4、现场参会股东对议案进行讨论并以书面形式投票表决； 

5、计票人及监票人统计现场及网络表决情况并公布表决结果； 

6、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读本次会议决议； 

7、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8、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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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资委党委《关于将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有关事项的通

知》（国资党办组织[2016]38 号）和《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总体要

求纳入公司章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党委党建[2017]1号）等相关规定，公

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了部分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总则”中新增条款 

第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发挥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公司要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二、在第五章  董事会 原第一百零七条后新增条款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三、在第七章后，增加一章“党委”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设书记 1名，其他党委成员最多不超

过 11 名。设立主抓企业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可通过法

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

的党员可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同时，按规定设立纪委。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兵器集团重大战略决策，兵器集团党组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大工作部署。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

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党委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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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

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

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

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

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四、章节、条款编号依次顺延。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3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在兵工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及开立结算账户办理资金

结算等相关业务。兵工财务公司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及下

属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是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本：64110 万元 

    金融许可证号：［L0012H211000001］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841.87 亿元、净资产 67.39 亿万

元、净利润 7.18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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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兵工财务为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 

    （1）存款业务； 

    （2）贷款业务 

    （3）票据业务 

    （4）结算业务 

    2、兵工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定价基本原则 

    （1）本公司在兵工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类存款收取利息； 

    （2）本公司在兵工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

率政策； 

    （3）兵工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结算服务而产生的结算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结算业务收费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结算费用水平； 

    （4）除上述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兵工财务公司收费标准不高于一般商

业银行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3、关联交易期限 

    预计自本年起三年内本议案所述及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三年后如

继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司将重新履行决议程序。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兵工财务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是为了充分利用兵工财务公司的金融

业务平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获得便利、优质的服务。这些业务均是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

行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